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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458� � � � �证券简称：勘设股份 公告编号：2021-016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下股东（非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股东贾龙、龙万学、范贵鹏、马平均、薛淑华、刘正银、吴传荣、杨胜波、罗来明、刘

志勇、杨培、饶毅刚、赵杰华、刘曙光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票的前 28� 名股东（该部分股东为公

司持股 5%以下股东，非公司现任董监高人员），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限（包括延长的锁定期）届满后，本人减持直接或间接所持公司股份时，应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

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股东贾龙、龙万学、范贵鹏、马平均、薛淑华、刘正银、吴传荣、杨胜波、罗来明、刘志勇、杨培、饶毅刚、赵杰

华、刘曙光的减持计划详见公司2020年9月16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勘设股

份关于持股5%以下股东（非董监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

根据上述公告，上述股东计划拟减持合计不超过12,234,96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7%；截至2021年4月

16日上述股东实际减持合计9,856,5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未完成数量合计2,378,385股。

截至2021年4月16日，股东贾龙、龙万学、范贵鹏、马平均、薛淑华、刘正银、吴传荣、杨胜波、罗来明、刘志

勇、杨培、饶毅刚、赵杰华、刘曙光的减持期间已届满。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贾龙 5%以下股东 6,510,036 2.69%

IPO前取得：3,453,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056,436股

龙万学 5%以下股东 5,339,828 2.21%

IPO前取得：2,832,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507,028股

范贵鹏 5%以下股东 5,274,795 2.18%

IPO前取得：2,798,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476,495股

马平均 5%以下股东 2,500,641 1.03%

IPO前取得：1,326,6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74,041股

薛淑华 5%以下股东 2,499,458 1.03%

IPO前取得：1,260,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238,658股

刘正银 5%以下股东 2,094,989 0.87%

IPO前取得：1,111,400股

其他方式取得：983,589股

吴传荣 5%以下股东 1,728,733 0.72%

IPO前取得：917,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11,633股

杨胜波 5%以下股东 778,525 0.32%

IPO前取得：346,145股

其他方式取得：432,380股

罗来明 5%以下股东 758,095 0.31%

IPO前取得：153,490股

其他方式取得：604,605股

刘志勇 5%以下股东 695,643 0.29%

IPO前取得：219,3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76,343股

杨培 5%以下股东 644,755 0.27%

IPO前取得：301,7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43,055股

饶毅刚 5%以下股东 592,898 0.25%

IPO前取得：259,85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7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32,348股

赵杰华 5%以下股东 422,526 0.17%

IPO前取得：38,685股

其他方式取得：383,841股

刘曙光 5%以下股东 381,388 0.16%

IPO前取得：83,15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3,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295,238股

注：上述减持来源中，其他方式取得为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贾龙

2,149,

903

0.89%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14－

15.83

33,207,

758.80

未完成：

97股

4,360,

133

1.81%

龙万学

1,800,

000

0.75%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57－

16.78

27,737,

489.00

未完成：

12751股

3,539,

828

1.47%

范贵鹏

1,499,

931

0.62%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20－

15.87

22,737,

618.85

未完成：

69股

3,774,

864

1.56%

马平均 630,000 0.2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00－

17.30

10,074,

500.00

未完成：

70000股

1,870,

641

0.77%

薛淑华 636,620 0.2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97－

15.43

9,670,758.40

未完成：

363380股

1,862,

838

0.77%

刘正银 366,150 0.15%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50－

16.20

5,902,360.43

未完成：

50股

1,728,

839

0.72%

吴传荣 432,183 0.18%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20－

17.30

6,841,929.72 已完成

1,296,

550

0.54%

杨胜波 150,000 0.0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4.24－

14.26

2,137,500.00

未完成：

628,525

股

628,525 0.26%

罗来明 230,535 0.10%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15－

17.45

3,812,454.00

未完成：

527560股

527,560 0.22%

刘志勇 695,643 0.29%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29－

16.10

10,824,

847.18

已完成 0 0%

杨培 281,700 0.12%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40－

16.93

4,420,360.00

未完成：

363055股

363,055 0.15%

饶毅刚 180,000 0.075%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6.82－

17.18

3,060,700.00

未完成：

412898股

412,898 0.17%

赵杰华 422,526 0.18%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08－

15.60

6,544,982.80 已完成 0 0%

刘曙光 381,388 0.16%

2020/10/19

～2021/4/16

集中竞

价交易

15.41－

16.21

5,894,431.38 已完成 0 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4/17

证券代码：600988� � � � � � � �证券简称：赤峰黄金 公告编号：2021-033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万丰路小井甲7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9,369,88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8197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建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表决形式和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周新兵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19,685 99.9568 169,900 0.0293 80,300 0.0139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19,685 99.9568 169,900 0.0293 80,300 0.0139

3、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19,685 99.9568 169,900 0.0293 80,300 0.0139

4、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74,685 99.9663 169,900 0.0293 25,300 0.0044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8,984,885 99.9335 359,700 0.0620 25,300 0.0045

6、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19,685 99.9568 169,900 0.0293 80,300 0.0139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06,085 99.9544 183,500 0.0316 80,300 0.014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融资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174,685 99.9663 169,900 0.0293 25,300 0.0044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总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65,931,301 97.6804 13,413,284 2.3151 25,300 0.004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411,848,78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29,668,3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7,467,744 98.9829 359,700 0.9502 25,300 0.0669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2,999,296 98.8562 125,100 0.9513 25,300 0.1925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4,468,448 99.0503 234,600 0.9497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66,932,103 99.7698 359,700 0.2149 25,300 0.0153

7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67,053,303 99.8423 183,500 0.1096 80,300 0.0481

9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总

额度的议案》

153,878,519 91.9681 13,413,284 8.0166 25,300 0.015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5、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涛、耿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赤峰吉隆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82� � � � � � �证券简称：新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09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2021年4月25日任期届满三年，鉴于公司新

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候选人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工作的稳定性及连续性，由公司副董事长管

财堂先生代为履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等职责，直至公司选举产生新任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止。公司本次董事会、监事

会换届工作将适度延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在本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

理人员将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相应的义务和职责。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尽快完成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换

届选举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新余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股票代码：600100� � � � � � � �股票简称：同方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1-010

债券代码：155782� � � � � � � �债券简称：19同方01

债券代码：163249� � � � � � � �债券简称：20同方01

债券代码：163371� � � � � � � �债券简称：20同方03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发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同方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公司已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告知函》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逐项

答复，现根据要求将《告知函》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发布的《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同方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之回复报告》。 公司将按照要求将上述回复材料及时报送至中国证监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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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 ） 出具的 《关于核准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

1164号），批复内容具体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376,949,520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

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公司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

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和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如下：

1、发行人：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董事会秘书 张召平

联系电话：0371-69588999

邮箱：zpsy1314@126.com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春奎、周舟

电话：021-23219616、021-23219000

邮箱：zhaock@htsec.com、zz7857@htsec.com

特此公告

河南恒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37� � � � � �证券简称：冀中能源 公告编号：2021临-007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下属

嘉东煤业取得探矿权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近日，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鄂尔多斯市嘉东煤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嘉东公司” ）取得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出具的《矿产资源勘察许可证》，即嘉东公司已

取得内蒙古自治区东胜煤田张大银煤矿东侧46号区块边角煤炭资源（以下简称“标的资源” ）的

探矿权。

2020年11月5日，嘉东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签署了《内蒙古自治区探矿权出让合

同》（以下简称“《合同》” ）。 《合同》约定，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标的资源的探矿权出让

给嘉东公司。 根据相关备案文件确认，标的资源位于东胜区，勘查矿种为煤炭，勘查程度为普查，

涉及的总储量为2,363万吨，总面积为5.39平方公里。本次探矿权总出让收益为人民币8,685.26万

元，首期缴纳不低于20%的出让收益，即人民币1,737.26万元，剩余部分在转为采矿权后依法依规

处置。 截至公告披露日，嘉东公司已完成首期出让收益的缴纳事宜。

公司及嘉东公司将积极推进对标的资源下一步的勘探工作。 关于标的资源的后续相关进展

情况，公司将持续及时披露。 本次标的资源探矿权的取得，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造成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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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金桥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268号），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获准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不超过46,633,418股新股。 公司本次实际

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46,633,418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65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56,

745,647.70元，扣除支付的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9,543,098.08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47,202,

549.62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3月23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131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四次会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在有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有关事宜，其中包括授权办理募

集资金专项账户开设、 授权签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的及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运作过程中的重大合同、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等事宜。 2021年4月16日，公司、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大道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卢湾支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上述《三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

券交易所制订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21年4月16日，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募集资金

存放金额

项目名称

1

上海金桥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市漕河泾开发

区支行

452081233132 10,000.00

基于云架构

的技术中心

升级项目

2

上海金桥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中信泰富广场

支行

8110201012901300992 13,000.00

智慧法治综

合平台建设

项目

3

上海金桥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浦东大道支行

121908889610605 7,000.00

智慧教育综

合平台建设

项目

4

上海金桥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卢湾支行

98990078801100001541 5,098.902313

补充流动资

金项目

注：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支行隶属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

行，三方监管协议乙方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徐汇支行；

2.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信泰富广场隶属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三方监管

协议乙方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存储金额大于募集资金净额，原因系尚有部分发行费用未划转。

三、《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根据协议，公司简称“甲方” ，开户银行简称“乙方”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公司简称“丙方” 。《三

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相关募集资

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根据《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廉洁从业规定》的相关要求，丙方已经向甲方、乙方告

知有关廉洁从业的规定，丙方将遵守法律法规，公平竞争，合规经营，不直接或者间接收受或者向他

人输送不正当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2013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

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

询。 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杨丽华、张文亮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方。

6、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或者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书面报告。

10、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期间内如丙方对甲方的持续督导责任终止，则本协

议自动终止。

11、本协议一式拾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

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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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4月16日，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议室召开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董事张红伟、唐新发、李义涛、张光芒、钟章保、王文钧，独立董事覃继

伟、谢娟、付海亮到会，到会董事均对会议议案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

定。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张红伟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自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

二、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唐新发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自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李义涛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2021

年4月至2024年4月。

四、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聘任卢建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聘任李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聘任张光芒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聘任骆平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聘任钟章保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聘任王文钧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2021年4月至2024年4

月

五、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

由公司董事张红伟、唐新发，独立董事覃继伟、谢娟和付海亮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张红

伟任主任委员；

由公司董事张红伟、李义涛，独立董事覃继伟、谢娟和付海亮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付海

亮任主任委员；

由公司董事钟章保、王文钧，独立董事覃继伟、谢娟和付海亮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覃继

伟任主任委员；

由公司董事张红伟、张光芒，独立董事覃继伟、谢娟和付海亮担任董事会薪酬和考核委员会委

员，独立董事谢娟任主任委员。

上述专业委员（简历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任期一致，自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聘任邓玮琳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自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附件：

简历：

1、张红伟先生：男，49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3年8月至2011年3月担

任乳源东阳光电化厂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年6月至2010年1月担任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4年11月至2011年3月担任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

3月至今担任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08年2月至2020年4月，担任广东

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08年2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2020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唐新发先生：男，51岁，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02年8月至今担任东莞

东阳光药物研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年5月至今担任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非执行董事；2015年11月至今担任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2015

年6月至今担任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至2020年担任深圳市东阳光药业有限

公司董事；2017年1月至今担任东莞东阳光太景医药研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9年4月至今担

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3、李义涛先生：男，39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学历，高级工程师。2013�年至今担任东

莞东阳光科研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1年7月至2020年4月担任乳源东阳光氟有限公司董事；

2013年11月至2021年3月担任乳源东阳光氟树脂有限公司监事；2013年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张光芒先生：男，45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2001�年4月至2004年6月，担任

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车间主任；2004年7月至今， 担任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厂长。

2010年10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5、钟章保先生：男，4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会计师。 2003年至2005年担任深圳市东阳

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乳源分公司财务科长；2005�年至2018年担任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机构负责人；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财务总监。

6、王文钧先生：男，34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12年5月就职于广东东阳光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担任证券事务科员，2013年3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培训并获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2013年4月至2018年4月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7、覃继伟先生：男，5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九三学社社员，高级会计师，中国

证券期货特许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江西财经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南昌大学会计专

业硕士社会导师，江西省新联会理事，江西省预算绩效管理专家。 1991�年至1994年，煤炭部株洲洗

煤厂工作，先后任出纳、会计、会计主管；1994年至1998年，湖南省株洲市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先后任

助理审计员、审计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合伙人；1999年至2000年，受湖南省财政厅指派，以访问

学者身份，赴香港何铁文·苏汉章会计师行研修国际审计与会计；2000年至2002年，任北京京都会

计师事务所湖南分所副总经理，负责湖南区审计业务；2002年至2008年，任湖南天华会计师事务所

董事兼副所长；2008年至2009年， 任北京大公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株洲分所副所长；2009年至2014

年，任北京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株洲分所副所长；2014年至今，任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江西分所所长。 2020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8、谢娟女士： 女，4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2005年至2006年在香港城市大

学攻读国际经济法硕士研究生，取得国际经济法（IBL）法学硕士。 2016年5月参加第43期独立董事

资格培训， 获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2006年至2009年担任广东理正明律师事务所民商法专职律师；

2009年至2018年6月担任广东礼律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专职律师；2018年7月至今担任北京市

盈科（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专职律师。 入选全国中华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库、广东省首批涉

外律师领军人才库、东莞市首批涉外律师人才库及珠海市“一带一路” 法律服务专家库专家成员，

担任东莞市政府法律顾问律师成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国际业务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粤港澳

合作促进会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东莞市律师协会港澳台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务。 2018年4

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9、付海亮先生：男，50�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 1996� 年 11月至 2000� 年

10�月，任武汉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2000年10月至2005年5月，任湖北浩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2005年5月至今，任湖北山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兼行政负责人。 2020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

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0、卢建权先生：男，4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1年5月至2003年8月担任乳

源阳之光铝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7年12月至2011年3月担任乳源瑶族自治县阳之光亲水箔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0年9月至今担任深圳市东阳光化成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1年

3月至今担任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1年3月至今担任乳源瑶族自治县

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8年3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

11、李刚先生：男，43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10年1月至今任乳源东阳光精箔有限公司

董事长；2011年3月至今任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09年10月至今任广东

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2、骆平先生：男，47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 2002年至今担任乳源东阳光优艾希杰精箔

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至今担任优艾希杰东阳光(上海)铝材销售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至今担任优

艾希杰东阳光(韶关)铝材销售有限公司董事。

13、邓玮琳女士：女，28岁，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5年5月份就职于广东东阳

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担任证券事务科员，2016年5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培训并获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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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4月16日，公司在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全体监事通过现场到会或通讯方式对会议议案

发表了意见。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会议由监事李宝良主持。 经与会监事审议，

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李宝良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十一届监事会任期一

致，自2021年4月至2024年4月。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7日

附件:

简历：

李宝良先生：男，46岁，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1年10月至2004年5月担任

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技术科长；2004年6月至2014年1月担任宜都东阳光化成箔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2014年2月至今担任宜都化成箔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4月至今担任广东东阳光科技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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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9,651,3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39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红伟先生主持。本次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张寓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473,705 99.9294 578,200 0.0346 599,399 0.0360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473,705 99.9294 578,200 0.0346 599,399 0.0360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473,705 99.9294 578,200 0.0346 599,399 0.0360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473,705 99.9294 578,200 0.0346 599,399 0.0360

5、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473,705 99.9294 578,200 0.0346 599,399 0.0360

6、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975,904 99.9595 675,400 0.040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949,686 98.9215 675,400 1.0785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

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413,705 99.9258 638,200 0.0382 599,399 0.0360

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43,093,889 98.4094 26,557,415 1.5906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54,104,816 99.0688 15,546,488 0.9312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8,975,904 99.9595 675,400 0.0405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2.01 张红伟 1,668,075,708 99.9056 是

12.02 唐新发 1,668,316,618 99.9200 是

12.03 李义涛 1,668,875,417 99.9535 是

12.04 张光芒 1,668,846,017 99.9517 是

12.05 钟章保 1,657,415,168 99.2671 是

12.06 王文钧 1,668,846,017 99.9517 是

13、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覃继伟 1,668,975,904 99.9595 是

13.02 谢娟 1,668,975,904 99.9595 是

13.03 付海亮 1,668,975,904 99.9595 是

14、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李宝良 1,666,966,993 99.839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80,555,466 99.5820 578,200 0.2052 599,399 0.2128

2 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80,555,466 99.5820 578,200 0.2052 599,399 0.2128

3 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80,555,466 99.5820 578,200 0.2052 599,399 0.2128

4 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80,555,466 99.5820 578,200 0.2052 599,399 0.2128

5 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280,555,466 99.5820 578,200 0.2052 599,399 0.2128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281,057,665 99.7602 675,400 0.2398 0 0.0000

7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61,949,686 98.9215 675,400 1.0785 0 0.0000

8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为本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

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80,495,466 99.5607 638,200 0.2265 599,399 0.2128

9

关于2021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的议案

255,175,650 90.5735 26,557,415 9.4265 0 0.0000

10 关于2021年度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266,186,577 94.4818 15,546,488 5.5182 0 0.0000

11

关于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281,057,665 99.7602 675,400 0.2398 0 0.0000

12.01 张红伟 280,157,469 99.4407

12.02 唐新发 280,398,379 99.5262

12.03 李义涛 280,957,178 99.7246

12.04 张光芒 280,927,778 99.7141

12.05 钟章保 269,496,929 95.6568

12.06 王文钧 280,927,778 99.7141

13.01 覃继伟 281,057,665 99.7602

13.02 谢娟 281,057,665 99.7602

13.03 付海亮 281,057,665 99.7602

14.01 李宝良 279,048,754 99.04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参会关联股东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

有限公司均回避了表决，并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审议通过；议案7为特别决议，并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审议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1/2以上审议通过，其中议案12、13、14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并逐项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斌、赵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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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份” 或“公

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张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3,424,815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张元超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2,188,086股， 张科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5,612,901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84%。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钟锁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923,

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7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陈黎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36,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云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5,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刘宏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5,000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0.04%。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2020年12月24日，公司披露了《诺力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

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73），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上述人员均未发生减持，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科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

13,424,815 5.02%

非公开发行取得：8,727,468股

其他方式取得：4,697,347股

张元超

其他股东：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一致行动人

2,188,086 0.82%

非公开发行取得：937,751股

其他方式取得：1,250,335股

钟锁铭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23,500 0.72%

IPO前取得：710,1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194,000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19,400股

陈黎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36,000 0.13% 其他方式取得：336,000股

刘云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5,000 0.04% 其他方式取得：105,000股

刘宏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05,000 0.04% 其他方式取得：105,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张科 13,424,815 5.02% 为张元超之父

张元超 2,188,086 0.82% 为张科之子

合计 15,612,901 5.84%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一致行动人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张科 0 0.00%

2021/1/18 ～

2021/7/16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13,424,815 5.02%

张元超 0 0.00%

2021/2/18 ～

2021/7/16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2,188,086 0.82%

钟锁铭 0 0.00%

2021/1/18 ～

2021/7/16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1,923,500 0.72%

陈黎升 0 0.00%

2021/1/18 ～

2021/7/16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336,000 0.13%

刘云华 0 0.00%

2021/1/18 ～

2021/7/16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105,000 0.04%

刘宏俊 0 0.00%

2021/1/18 ～

2021/7/16

集中竞价交

易

0-0 0 105,000 0.04%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

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本减持计划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要求。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

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张科先生、张元超先生、钟锁铭先生、陈黎升先生、刘云华先生、刘宏俊

先生根据个人资金需求自主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张科先生、张元超先生、钟锁铭先生、陈黎

升先生、刘云华先生、刘宏俊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上市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减持

计划，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

张科先生、张元超先生、钟锁铭先生、陈黎升先生、刘云华先生、刘宏俊先生在本次计划

减持股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